关于申报非我校科研处平台发布的相关科研项目需进行备案的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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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属各单位：
凡依托贵州民族大学申报非我校科研处平台发布的各类项目/课题，且需要科研处审查、受理、盖章的，申请人需提前至少五个工作日向我校科研处备案。凡无备案信息的项目申请书，一律不予受理！
备案方式，由负责人将相关部门发布的申报通知、申请书或申报选题大纲报送至科研处216室张老师处（人文社科类项目）或218室韩老师处（自然科学类项目）。
特此通知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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